
澎湖縣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外部申訴處理流程 

 

提出申訴 

受理申訴 

進行調查 

(召開會議) 

進行處置 

回復申訴人 

書面 

紀錄 

結案 

不受理申訴 

1. 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之案件。 

2. 申訴人所提供之資料
不全，無法調查。 

3. 申訴人要求顯不合理。 
4. 申訴人無新事證而重

複申訴。 
5. 申訴案件內容非屬本

處全管範圍(得代轉相
關單位) 

6. 其他特別情形經本處
分層負責授權主管簽
奉核可，不予受理者。 

退回申訴人 
再申訴 

備註： 
1. 受理對象：為機構服務使用者、家長或監護人、機構工作人員或其他與機構有接觸之相關人員。 
2. 提出方式：得以書面、電話、電子郵件、當面告知或 1999 縣民服務專線等方式，向本處提出。 
3. 受理窗口：社會處社工婦幼科。 
4. 回復方式：以申訴人提供聯絡方式回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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